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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廉政會報第 1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2月 16日上午 10時 

地點：本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紀錄：李玉琳 

主席：侯召集人友宜       

出席：如後附                

壹、主席致詞： 

    郭檢察長（永發）、何處長（復生）、王律師（藹芸），

以及各位委員，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參與本次會議。本屆

新任外聘委員有新北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新北市調查

處何復生處長、謙信法律事務所王藹芸律師及世新大學

吳怡融副教授等 4位，今天吳怡融副教授另有要公無法

出席，出席的郭檢察長過去曾任臺中、新竹、雲林檢察

長，今年初調任新北地檢署檢察長，我們和地檢署共同

簽署「地政防詐合作備忘錄」，全力打擊詐騙，是我們

最重要的夥伴；何處長也是今年到任，過去曾擔任經濟

犯罪防制處處長，是經濟犯罪調查專家；王律師自 108

年起就是我們廉政會報的委員，有 3位委員的加入一定

會使本府廉政工作做得更好，歡迎本屆新任外聘委員。    

    新北市一直持續推動重大建設，其中捷運環狀線十

四張開發案，是本府今年最大的聯開案，預計投入約

1,100 億元，興建 5,100 戶住宅、2 萬坪商場，是攸關

改善市民未來數十年生活品質的重大公共工程。面對重

大公共工程，我始終堅持「清廉、效率、透明」的施政

主軸，以推動廉政工作，是市政運作中重要的預防機制。 

    所以，我今年特別要求市府團隊在推動重大建設的

同時，一定要與政風處成立採購廉政平臺，由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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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調查機關及臺灣透明組織等外部單位跨域合

作，這樣可以提升行政透明度，防範外力不當干擾，也

讓我們的公務同仁在面對複雜業務時更有底氣，勇於任

事。謝謝大家，接下來依照議程進行。 

貳、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詳會

議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並同意解除列管。 

(以下由朱副召集人惕之主持) 

參、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廉政工作推動情形：(詳會議資料) 

   ◎尹委員維治補充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秘書單位 3點補充: 

     一、監察院因預算審查刪除部分預算，導致 114 年 3 

月 1日起暫停財產申報授權介接資料服務，影響部 

分新到任局處首長及公職人員辦理財產申報。該項

授權介接服務已於 9月份恢復。本年度定期財產申

報作業，凡參與授權介接之同仁，自 12 月 5 日起

即可上網介接 11 月 1 日之財產資料，完成申報程

序 ， 請 相 關 同 仁 務 必 依 限 辦 理 。 

     二、機關與公職人員關係人之交易，除單筆新臺幣 1 

     萬元以下、全年累計不超過 10 萬元之採購外，原

則上受相關法令規範。特別提醒：單筆金額逾 1

萬元至 15 萬元之小額採購案件，雖屬未經公開招

標程序，惟依法嚴格禁止與利害關係人進行任何交

易。倘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法裁罰，請各機關首長

務必加強督導並提醒同仁注意，以避免觸法。 

     三、本市目前計有 11個未涉政風單位之區公所，未來 

將依廉政署所訂偏遠地區採購業務聯繫平臺實施

計畫，針對該 11 個區公所成立「採購業務聯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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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強化採購程序透明與廉政風險控管。 

    ◎主席裁示： 

        感謝政風處的報告，把 AI 的議題納入廉潔教材

內容，跟市府目前推動人工智慧的政策理念結合在一

起。另外，在行政透明的部分，市長非常重視廉政與

透明治理的相關工作，這邊要特別請各局處首長，務

必善加利用採購廉政平臺的相關機制，共同杜絕不當

外力或不當干擾。在廉政規範方面，包含財產申報作

業、時程與相關規定，以及利益衝突迴避的各項注意

事項，請各位首長在局處內部廉政會報當中，務必再

次提醒同仁注意。另外，也要請民政局這邊協助未設

政風單位所屬區公所的採購作業，請政風處及採購單

位建立整合機制與平臺，避免第一線同仁因不熟悉規

定，而誤觸不該踩的紅線。本案洽悉。        

肆、專題報告： 

一、經濟發展局：｢從精進到榮耀-榮獲法務部第 3屆透明

晶質獎特優之經驗分享｣專題報告。(詳會議資料) 

◎郭委員永發： 

    今年受邀參加 11月 25日透明晶質獎頒獎典禮，

過程讓我相當感動，因為各機關獲獎並不容易，這個

獎項是經由專家學者的嚴格評審而產出；經發局多年

來的內控以及透明程序得到肯定，因此才能獲得這份

殊榮。我在這裡再次恭喜經發局，並感謝大家的努力。 

◎尹委員維治： 

本府在推動各項平臺時，不管是綠能平臺或企業

服務平臺，都會由各局處協助。經發局的努力也是承

襲地政局的精神，去(113)年地政局獲獎，今年經發

局，明年將由水利局接棒，我們希望做到一棒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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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持續努力，讓新北市各機關共同爭取榮耀。 

◎主席裁示： 

      感謝法務部舉辦透明晶質獎，提供我們進行自我

檢視的機會。同時，也要感謝所有同仁一棒接一棒，

透過參獎的過程，從內部作業檢視內控流程，再到與

民眾的協調工作，都能更完整。 

      更重要的是，感謝各位首長以身作則，從去年的

地政局汪局長，到今年的盛局長，大家共同努力，展

現團隊精神。雖然參加透明晶質獎是一項額外工作，

但透過這個過程，我們的內部作業變得更精進，也能

一步步提升品質。最後，要特別感謝尹處長，明年退

休，我們也期待水利局接棒能再創佳績。當然，也要

感謝所有委員在廉政平臺及會議中，不斷給予提醒與

指導。本案洽悉。 

二、政風處：「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施行之因應作為及宣導推

動情形」專題報告。(詳會議資料) 

    ◎郭委員永發：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在今年 7月施行，各機關首長 

與同仁務必了解適用範圍、執行流程及風險，此法不

僅涉及行政懲處，洩密甚至可能涉及刑責，包括過失

犯，政風單位的角色是協助風險控管與合法作業。 

    廉政平臺也是犯罪未發生前的預防機制，協助防

止外部不當勢力介入，並保護承辦同仁，讓他們安心

辦理業務。 

    ◎何委員復生： 

    案件初期對揭弊者身分判斷非常重要，如果誤

判，後續程序和法律風險都會增加。揭弊者必須具名

且符合特定法定身分，包括公務部門、公營事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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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供勞務並獲報酬的其他企業或個人，即使沒有簽

訂正式契約，也可能適用。 

    ◎王委員藹芸：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涵蓋範圍很廣，不只貪瀆案

件，還包括詐欺、背信、洗錢防制、水污染防治、食

品安全衛生、性平等相關法規。各業務單位受理檢舉

案件時，也要注意是否涉及揭弊者保護法，避免侵害

揭弊者權益。法規的適用範圍及承辦流程要清楚理

解，尤其當案件涉及多部門或重疊法律時，務必小心

處理，以免違法或衍生風險。 

    ◎尹委員維治： 

          揭弊者身份保密是法律核心義務，任何洩漏都可 

能涉及刑責，尤其是性騷擾或性平案件的揭弊者，身

分保護更重要，調查與行政流程必須謹慎，確保揭弊

者權益受到保障。   

◎主席裁示： 

      這部新法，刑責非常重，即便情節看似輕微，也 

不可忽略。政風單位在機關內是最重要的防線，可以

在事情發生前提供法律與程序協助，同仁若有疑慮，

務必及早諮詢政風單位，避免後續不可挽回的風險，

希望各局處首長加強對同仁宣導，認識本法重點。  

伍、提案討論： 

  一、提案一 

    (一)案由：為修正「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提請討論。(詳會議資料) 

    (二)辦法：審議通過後，由政風處辦理後續法制作業程

序，並函頒本府各機關學校加強宣導。 

◎尹委員維治補充報告： 



6 
 

      參酌近幾年物價標準，並參考行政院版「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調整受贈財物及飲宴應酬之社交禮俗

標準金額，符合實際現況。 

◎王委員藹芸： 

      廉政倫理規範提供明確準則，讓我們在業務上遇

到民眾送禮或請客時，有可遵循的標準，但規範要與

時俱進，才不會與社會脫節，政風處針對規範實務運

作的問題進行檢討與修正，是必要且重要的。此外，

規範雖針對公務員，但涉及的相對人其實是民眾、店

家或廠商，如果分際不清，很容易產生危機。所以建

議除了持續教育公務員，也可以對外說明，由公司或

部門共同參與宣導。 

◎主席裁示： 

   後續由政風處辦理相關法制作業，並加強各機關

與學校宣導，除公務員自身外，與機關有利害關係的

私人，也應在適當時機納入宣導。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及諮詢意見交流： 

◎郭委員永發： 

          針對最近發生的「電鍋 32 元」貪污案件，一審

判決認定涉及侵占，但給予緩刑，這說明「情輕法

重」，即便是看似輕微的行為，也可能涉及《貪污治

罪條例》，同仁必須清楚法規與風險。另外，關於成

少共犯與婦幼案件，我們與衛生局、社會局、教育局

合作緊密，少年隊與婦幼隊長都非常用心，每 3 個月

開一次工作小組會議。提醒各局處首長，請派員參與

的同仁，務必要重視這個平臺的功能，與會同仁不只

是來列席，更要能夠把會議中提出的問題與重點，確

實帶回去向長官報告，並推動後續處理。像少年與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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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相關的議題，涉及層面非常廣，也非常急迫，若沒

有具決策權責的人員參與，很難真正解決問題，在此

特別拜託各局處首長，未來這類跨局處聯繫會議，請

至少派具決策權責的人員出席，例如科長以上，讓會

議不只是討論，而是能夠形成具體作為。現在成少共

犯問題嚴重，成年犯會利用少年犯犯罪，包括毒品與

其他案件，如果教育局或學校不積極與警察互動，可

能導致校園問題加劇。 

    ◎主席指示： 

           新北就像是一個臺灣的小社會，婦幼、長者、

勞工問題同時存在，以及剛剛檢察長提到的兒少與成

少共犯等議題，這兩年來是社會高度關注事件，在行

政院的毒品防制會議中，相關刑責已提升至第二級毒

品，但實務上我們仍面臨許多挑戰，包括檢測時點與

執行方式，都必須因應社會與環境變化持續調整。我

們如何透過跨部門、跨局處的行政力量，一起面對並

解決問題，在此也要特別肯定少年隊、婦幼隊同仁的

努力，接下來，仍需要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警

察局，甚至勞工局共同投入，跨局處合作，才能把事

情真正做好。 

          有關跨局處聯繫會議，出席人員請以簡任層級出

席為原則，具決策權責的人員出席，才能真正代表各

局處解決問題的決心，謝謝檢察長語重心長的提出這

個相關的課題。  

柒、主席結論:最後，感謝今天各位委員的參與與協助，我    

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捌、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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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召集人   :市      長   侯友宜 

副召集人 :副  市  長   朱惕之 

本府委員  

秘  書  長   邱敬斌      副秘書長     柯慶忠      民政局局長   林耀長      

財政局局長   陳榮貴      工務局局長   馮兆麟      地政局局長   汪禮國      

警察局局長   方仰寧      環保局局長   程大維      消防局局長   陳崇岳      

經濟發展局長 盛筱蓉      農業局局長   諶錫輝      勞工局局長   陳瑞嘉      

交通局局長   鍾鳴時      捷工局局長   李政安      客家局局長   劉冠吟      

觀光局局長   楊宗珉      法制局局長   蔡庭榕      青年局局長   邱兆梅      

研考會副主委 紀淑娟      人事處處長   林正壹      主計處處長   吳建國      

秘書處處長   祝惠美      體育局局長   洪玉玲      政風處處長   尹維治 

原民局局長   林瑋茜 Siku Yaway                     

教育局局長 張明文(由副局長劉明超代理出席) 

水利局局長 宋德仁(由副局長張修銘代理出席) 

衛生局局長 陳潤秋(由副局長高淑真代理出席) 

社會局局長 李美珍(由副局長吳淑芳代理出席) 

新聞局局長 李利貞(由副局長謝麗蘭代理出席) 

城鄉發展局局長黃國峰(由副局長邱信智代理出席)   

文化局局長 張䕒育(由副局長于玟代理出席) 

外聘委員：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郭永發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處長 何復生 

謙信法律事務所律師           王藹芸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吳怡融(請假) 

 

專案報告人員： 

經濟發展局局長  盛筱蓉 

政風處科長      簡敦仁 


